通     知
HSK考生请注意：
根据自治区汉考办通知，定于2008年 11月16日（星期日）进行HSK考试，关于考试事宜安排如下：
1. 11月16日上午北京时间10：30必须进入考场。

2. 考生必须携带身份证、准考证、耳机、2B型铅笔、橡皮、钢笔。

3. 耳机以班级为单位，在新电化教学楼210信息中心陈睿老师处租用。
4. 考生请于11月10至11月13日到基础教学部汉语教研室（电教楼2楼原2号语音室）领取准考证。

5. 考试地点：学院2号教学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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